
关于加强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

落实工作的通知

税总发〔2018〕6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局内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进一步做好运用

税收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工作，现就加强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贯彻落实

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提升工作站位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面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事关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积极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进一步助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便于纳税人、贫困群众、扶贫工作者乃

至全社会充分知晓脱贫攻坚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税务总局汇编了《支持

脱贫攻坚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政策指引》），已经在税务总

局官方网站发布。

各级税务部门要充分认识和发挥税收政策在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建设、扶持贫困地区基础产业发展、鼓励贫困地区创业就业、促进“老、

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及引导社会力量向贫困地区捐赠等方面的积极

作用。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与各项扶贫工作统筹安

排、协调推进。

二、加强学习培训，确保应知尽知

《政策指引》涵盖产业类、区域类、特定对象类等各个方面政策，分



门别类列出享受主体、优惠内容、享受条件、政策依据。各级税务机关要

对政策内容和相关办税流程进行全面学习，着重结合本地区扶贫重点、区

域特点、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地组织落实。税务系统扶贫干部要充分发挥

带动引领作用，带头学懂学透《政策指引》，帮助扶贫地区群众和企业用

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

三、加大宣传辅导，确保应享尽享

各级税务机关要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税务机关网站、

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12366 纳税服务平台、印发宣传资料等多种媒

介渠道，加强对脱贫攻坚领域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加强与当地党政

部门沟通，建立交流合作机制，拓宽政策宣传途径。将政策贯彻落实深入

到具体扶贫工作中，与群众生活和生产活动有机结合，使税收政策在扶贫

项目推进中精准对接、灵活运用。

四、强化执行评估，及时反馈情况

各级税务机关要密切跟踪政策执行情况，加强调查研究，随时收集政

策落实情况和工作建议，重视部门间信息沟通，广泛听取意见，对能够解

决的问题要及时回应、答疑解惑。对政策执行中各方反映的突出问题和意

见建议，要及时反馈，确保税收政策落地见效，更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

脱贫攻坚的支持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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